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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教基〔2026〕5 号

区教育系统各幼儿园：

现将《2026 年普陀区学前教育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、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2026 年普陀区学前教育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

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

2026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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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为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

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》

以及《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学前教育深化

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精神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

前教育法》《全国学前儿童学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

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》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<市教

委等四部门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

意见>的通知》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本市学前教

育阶段适龄幼儿入园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教委托幼〔2026〕1号

）等有关规定，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，促进本区学前教育优

质均衡发展，依法实施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。

一、招生原则

1.坚持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。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公

共服务体系，以儿童发展为本，妥善安排有需求的、符合本区条

件的适龄幼儿入园。积极为同一家庭多孩同园入园入托创造条

件。

2.坚持依法招生，免试入园。认真贯彻落实《上海市学前教

育与托育服务条例》以及市教委对幼儿入园和编班的有关规定。

各类幼儿园不得对入园幼儿进行任何形式的测试和变相测试，不

得以参加早教或早教指导作为适龄幼儿入园的条件。民办幼儿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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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在区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招生计划与范围内招生，严禁计划外

招生。

3.坚持统筹安排，相对就近。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适龄幼儿

户籍统计数和实际报名情况统筹划分招生范围。当实际报名数超

过幼儿园计划招生数时，按照适龄幼儿入户年限的先后顺序进行

排序，排序在前的优先对口入园，未能对口入园的幼儿按相对就

近原则统筹安排。

4.坚持规范办园，相对控制班额。根据本地区入园需求及幼

儿园建设规模等，合理确定幼儿园招生规模，严格按照 2026 年

普陀区各幼儿园计划招生数招生。各园每班学额控制在托班 20

人、小班 25 人、中班 30 人、大班 35 人，有困难的地区可适当

放宽，但不应超过规定年龄段学额数的 20%。

5.坚持实事求是，有序安排。以“户籍与居住地一致优先”

为原则，优先安排户籍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的本区户籍适龄幼儿

对口入园。根据登记入园人数和幼儿园资源分布情况，统筹安排

持有《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申请（回执）》的本市户

籍适龄幼儿入园。统筹安排非本市户籍持有经本区办理在有效期

内的《上海市居住证》标准分值的来沪人员适龄随迁子女入园。

符合条件的来沪人员随迁子女也可选择民办幼儿园就读。

6.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招生。各幼儿园应向社会主动公开

学前教育入园工作信息，加强教育行政部门、幼儿园和家庭、社

会之间的相互沟通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各幼儿园向社会主动公开的招生信息应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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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2026 年普陀区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原则、招生对象、

招生计划。

（2）2026 年普陀区幼儿园计划招生班级数、招生范围和办

学等级。

（3）2026年普陀区各幼儿园及学前教育招生工作咨询电话、

监督电话等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1.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出生（托班）（具体以幼儿

园公布的招生通告为准）， 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出生

（小班），身体健康、智力正常、可正常参加集体活动的本区

常住适龄幼儿。

2.具有普陀区户籍，有听力、智力、肢体、视力障碍或精神

障碍，需接受学前特殊教育的适龄儿童，经专业评估后，视情况

再安排到相应地段幼儿园接受融合教育或特教中心就读。

3.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在当年度入园的幼儿，监护

人可向所在区教育局申请推迟入园。上一年度因身体状况等特

殊原因未入园的幼儿，监护人可向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入

园申请。

三、招生办法

1.4月22日—4月29日，小班适龄幼儿家长通过“上海市适龄幼

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”（登录上海“一网通办”网站首页“2026

年适龄幼儿入园”特色专栏，网址：https://zwdt.sh.gov.cn，或

登录“随申办”移动端首页“2026年适龄幼儿入园”）进行统一的

https://zwdt.sh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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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园信息登记。（报名托班及中、大班插班幼儿无需登录该系统做

信息登记）

2.4月30日，公布“2026年普陀区幼儿入园网上报名操作细则”。

3.5月7日—5月29日，小班适龄幼儿家长通过上海“一网通办”

网站首页“2026年适龄幼儿入园”特色专栏或“随申办”移动端首

页“2026年适龄幼儿入园”，登录“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

系统”，选择“普陀区幼儿报名入口”进行网上报名验证。“随申

办”移动端或上海“一网通办”网站中的电子证照与纸质证件同等

效力使用。

5月7日—5月29日，托班及中、大班插班幼儿家长登录“普陀

区幼儿入园报名系统 ”（网址：https://xqjybm.pte.sh.cn）进

行网上入园报名验证。

4.6月22日，公、民办幼儿园网上确认录取信息并以短信形式

发放录取通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公开发布招生公告。各园通过园所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信息

化手段，向社会发布招生公告，向辖区内适龄儿童家长明确招生政

策、报名方式及所需的各类证件等。

2.为小班幼儿入园信息登记提供便利。做好小班适龄幼儿入园

须做全市统一信息登记的政策宣传工作，并为没有网络设备和网络

条件、无法自行完成登记或未按时完成登记的家长提供线下登记的

服务和指导。

https://xqjybm.pte.sh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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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及时进行网上报名审核。在规定时间节点内，对通过幼儿入

园网上报名系统，在本园进行网上报名的适龄儿童家长报名信息进

行审核，并为无法网上完成报名或验证的家长提供线下的服务和指

导。

4.做好学前教育招生工作的咨询与矛盾化解。各幼儿园要对家

长热情接待，耐心解释本区学前教育招生政策，稳妥处理好各类矛

盾和问题，确保招生工作规范、有序进行。

5.落实学前教育招生工作的各项监管措施。各幼儿园要严格按

照有关要求，规范招生行为，在招生过程中，严禁对幼儿进行测试；

严格执行本市规范教育收费的各项规定，禁止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

园挂钩的赞助费、择园费、捐资助学费、建校费、教育成本补偿费

等。禁止以开办各种类型的班，如早教班、实验班、特色班和兴趣

班等为由另外收取任何费用。区教育局将严肃查处招生入园中的违

纪违规行为。

五、日程安排

序号 时间 工作安排

1 4月 15日
公布《2026年普陀区学前教育招生工作实施意

见》

2
4月 15日-

4月 18日

各幼儿园成立2026年幼儿入园招生工作专班，

制定本园招生工作方案，并将招生简章交区教

育局学前教育科审核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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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4月 15日-

4月 21日

有意愿的幼儿园可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园所开放

日活动

4
4月 22日-

4月 29日

小班适龄幼儿家长通过“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

信息登记系统”（登录上海“一网通办”网站

首页“2026年适龄幼儿入园”特色专栏，网址：

https://zwdt.sh.gov.cn，或登录“随申办”

移动端首页“2026年适龄幼儿入园”）进行统

一的入园信息登记

5 4月 30日
公布“2026年普陀区幼儿入园网上报名操作细

则”

6 5月 7日-

5月 29日

小班适龄幼儿家长通过上海“一网通办”网站

首页“2026年适龄幼儿入园”特色专栏或“随

申办”移动端首页“2026年适龄幼儿入园”，

登录“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”，

选择“普陀区幼儿报名入口”，按照普陀区的

招生政策和报名办法进行幼儿入园报名和验证

托班、中班、大班幼儿家长通过“普陀区幼儿

入园报名系统 ”

(https://xqjybm.pte.sh.cn)进行统一的网上

报名和验证

7 6月 22日
公、民办幼儿园网上确认录取信息并以短信形

式发放录取通知

https://zwdt.sh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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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6月 26日 本区受理入园申请截止日

9
6月 29日-

6月 30日
各幼儿园安排新生入园报到

10 8月 31日前 完成需接受特殊教育的适龄儿童入园安置

11 8月 各幼儿园安排幼儿入园体检

咨询电话：52564588-5122

监督电话：52564588-7664、7677

咨询接待：北石路489号一楼

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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